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股东会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步锦路689号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言荣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9 人，代表股份73,427,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公

司总股本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下同)的56.9788％。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3,12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6.743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56 人，代表股份 302,9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3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6 人，代表股份 302,9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23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6 人，代表股份 302,9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235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6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对55,6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58％；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188％；反对 55,64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667％；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6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对55,6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58％；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188％；反对 55,6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667％；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6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3％；反对55,64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58％；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7188％；反对 55,64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667％；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4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泽君（杭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宇琪、郭磊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君泽君（杭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1279 证券简称：金道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5人，代表股份995,152,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2.6427%。

（1）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35人，代表股份995,152,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2.642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633人，代表股份235,372,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45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33人，代表股份235,372,6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10％。

（4）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4,590,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5％；反对 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弃权 502,
2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4,810,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7611％；反对 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弃权502,2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元、郑鋆

3、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5-临024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002825 公告编号:2025-051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指导、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暨中报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

html/175611728073329.shtml);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

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00-17:00。届时公司高管、董秘游爱军先生将在线

就公司2025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的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丰城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纳

尔”或“被担保方”）。公司为丰城纳尔担保的金额为5,000万元，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

率为39.41%。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满足控股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年度经营计划及融资安排，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亿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报董事长批准后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商讨有关具体业务事宜，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等。上

述担保事项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有效期1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7）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791XY250828T000179），对全资

子公司丰城纳尔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担保总额度为4亿元，本次使用担保额度5,000万元。

公司于2024年8月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签署的担保额度3,000万元《最高

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合同编号：791XY240718T000006）失效，详见公司 2024年 8月 3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丰城

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使用担保额度28,000万元，剩余担保额度12,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丰城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3月4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四路25号。

法定代表人：游爱国

注册资本：3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五金产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文具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办公设备耗材制造，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涂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丰城纳尔2024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总额 52,254.48万元，净资产31,661.67万

元；营业收入40,544.15万元，净利润-855.17万元。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查询，丰城纳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授信申请人：丰城纳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叁伍仟万元整）

3、保证范围：包括授信申请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

高限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

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

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

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28,000万元（含本次担保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51,870.43万元的18.44%；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持股5%以上股东万国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人民法院请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分公司协助以市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强制卖出

万国江先生持有公司的3,500,000股股份。

近日，公司收到万国江先生出具的《告知函》，获悉其所持股份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
年9月11日因司法强制执行被动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314,59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由 26,195,523股的减少至 25,
880,9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9.49%降低至9.38%；万国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芬女士、

万涛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 30,657,195 股减少至 30,342,59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11.11%降低至11.00%，权益变动的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事项如下：

一、权益变动触及1%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3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科恒股份

上升□ 下降√

万国江

上海市杨浦区****

唐芬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万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

万国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于2025年9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因
司法强制执行被动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314,59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1%，导致其持有公
司股份由26,195,523股减少至25,880,9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9.49%降低至9.38%；万国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芬女士、万涛先
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由30,657,195股减少至30,342,596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从11.11%降低至11.00%，权益变动的比例触及1%的整
数倍。

减持股数（股）

314,599

314,599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0,657,195

28,625,137

2,032,058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1.11%

10.38%

0.74%

减持比例（%）

0.11%

0.11%

300340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0,342,596

28,310,538

2,032,058

占总股本比例

11.00%

10.26%

0.74%

万国江（均为无限售股）

唐芬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万涛（均为无限售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6,195,523

2,721,077

689,019

2,032,058

1,740,595

9.49%

0.99%

0.25%

0.74%

0.63%

25,880,924

2,721,077

689,019

2,032,058

1,740,595

9.38%

0.99%

0.25%

0.74%

0.63%

注：以上所有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披露，万国江先生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被动减持

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内容一致，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3、本次权益变动后，万国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为 25,880,9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9.38%，其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万国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唐芬女士、万涛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30,342,5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1.00%。

4、万国江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于2025年9月5日披露的万国江先生因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的被动

减持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万国江先生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

明细》。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96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

导致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9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9月 12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三）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吴涵渠先生主持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3,514,22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6.631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06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0,500,7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6.168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42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3,013,4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625％，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6人，代表股份15,072,3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058,8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75人，代表股份 3,013,4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9日，公司总股本为651,544,156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835,5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十三条的

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有股

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

出借。上市公司在计算相关指标时，应当从总股本中扣减已回购的股份数量。故本次股东大

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49,708,656股。）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含视频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

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张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24,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4％；

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43,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83,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902％；反对 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225％；弃权4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0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8％；

反对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6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6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55％；反对 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159％；弃权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901,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71％；

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60,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76％；反对 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225％；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9％。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90,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5％；

反对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1％；弃权78,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8,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16％；反对 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159％；弃权78,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5％。

2.04《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6,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81％；

反对5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2％；弃权82,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4,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337％；反对 5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172％；弃权8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0％。

2.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6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6％；

反对 5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42％；弃权 102,7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24,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17％；反对 5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6166％；弃权 102,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7％。

2.06《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1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1％；

反对6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6％；弃权82,0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76,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852％；反对 6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704％；弃权8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4％。

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4％；

反对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7％；弃权84,9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38％；反对 5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225％；弃权8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6％。

2.08《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793,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6％；

反对 6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10％；弃权 111,7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5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181％；反对 6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0405％；弃权 111,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4％。

2.0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28,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0％；

反对6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1％；弃权84,7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86,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529％；反对 60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848％；弃权8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3％。

2.1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741,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4％；

反对 6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37％；弃权 159,4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299,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04％；反对 6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717％；弃权159,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9％。

2.11《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83,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4％；

反对5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85,3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4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138％；反对 5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199％；弃权85,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63％。

2.12《关于废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2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6％；

反对 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69％；弃权 139,65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382,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251％；反对 5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6484％；弃权 139,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5％。

2.13《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87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26％；

反对5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4％；弃权85,0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14,434,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01％；反对 5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6657％；弃权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丛启路律师、张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奥拓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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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

总裁矫人全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矫人全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矫人全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

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

司于2025年9月12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9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公司工会提名，与会职工代表讨论投票表决，同意选举矫人全先

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矫人全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六届

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矫人全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7名，其中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非独立董事的辞职信；

2、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1、矫人全先生简历

矫人全，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学历，软件工程硕士学位。

曾在烟台市万维电脑有限公司工作。1999年进入公司，历任研发部经理、客服中心总监、副总

工程师、监事、副总经理、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

矫人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125,500股股份，持有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412,930份份

额，对应股份数量119,000股；矫人全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及不良记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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